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亡字第75號
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0000000000000000

非訟代理人  檢察事務官黃香迪（京股）

0000000000000000

失  蹤  人  甲○○  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死亡宣告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准對失蹤人甲○○（男，民國00年0月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Z000000000號）為宣告死亡之公示催告。

該失蹤人應於本公示催告經公告揭示之翌日起陸個月內，向本院

陳報其生存，如不陳報，本院將宣告其為死亡。

無論何人，凡知該失蹤人之生死者，均應於上開時日以前，將其

所知之事實，陳報本院。

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
　　理　　由
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為檢察官，失蹤人甲○○（年籍如主

文所示，下稱失蹤人）於民國110年7月7日失蹤，當時已滿

　　94歲，迄今生死不明，聲請對失蹤人為死亡宣告等語。

二、按失蹤人失蹤滿7年後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

請，為死亡之宣告。失蹤人為80歲以上者，得於失蹤滿3年

後，為死亡之宣告。法院准許宣告死亡之聲請者，應公示催

告，民法第8條第1項、第2項、家事事件法第155條及第156

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　　

三、經查：聲請人為檢察官，為本件適格之聲請人。又聲請人主

張失蹤人於000年0月0日生死不明之事實，已提出高雄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檢附之明細戶籍資料查詢結果、殯葬、入

出境、健保、所得查詢資料為證，依明細戶籍資料查詢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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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載，失蹤人於110年7月7日經註記為失蹤人口，堪認失蹤

人於110年7月7日失蹤，當時已滿80歳，且自該失蹤之日起

計算至本院於受理本件聲請之日止，生死不明已逾3年。本

件聲請應予准許。本院准予對失蹤人為死亡宣告之公示催

告，並定公告方法及陳報期間，昭示陳報義務。

四、裁定如主文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第二庭　 法　官　王俊隆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
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靜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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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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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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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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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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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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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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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死亡宣告事件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准對失蹤人甲○○（男，民國00年0月0日生，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Z000000000號）為宣告死亡之公示催告。
該失蹤人應於本公示催告經公告揭示之翌日起陸個月內，向本院
陳報其生存，如不陳報，本院將宣告其為死亡。
無論何人，凡知該失蹤人之生死者，均應於上開時日以前，將其
所知之事實，陳報本院。
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。
　　理　　由
一、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為檢察官，失蹤人甲○○（年籍如主文所示，下稱失蹤人）於民國110年7月7日失蹤，當時已滿
　　94歲，迄今生死不明，聲請對失蹤人為死亡宣告等語。
二、按失蹤人失蹤滿7年後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，為死亡之宣告。失蹤人為80歲以上者，得於失蹤滿3年後，為死亡之宣告。法院准許宣告死亡之聲請者，應公示催告，民法第8條第1項、第2項、家事事件法第155條及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　　
三、經查：聲請人為檢察官，為本件適格之聲請人。又聲請人主張失蹤人於000年0月0日生死不明之事實，已提出高雄○○○○○○○○檢附之明細戶籍資料查詢結果、殯葬、入出境、健保、所得查詢資料為證，依明細戶籍資料查詢結果所載，失蹤人於110年7月7日經註記為失蹤人口，堪認失蹤人於110年7月7日失蹤，當時已滿80歳，且自該失蹤之日起計算至本院於受理本件聲請之日止，生死不明已逾3年。本件聲請應予准許。本院准予對失蹤人為死亡宣告之公示催告，並定公告方法及陳報期間，昭示陳報義務。
四、裁定如主文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家事第二庭　 法　官　王俊隆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
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1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靜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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